
上海大学图书馆借阅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保护读者权益，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教高〔2015〕14号），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

构，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的重要基地。 

第二章 读者入馆 

第三条 读者须持本人有效校园卡刷卡或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进馆。 

第四条 我校校友可持本人校友卡和有效身份证，到入口处登记进入本馆。如需多次入

馆，可在总服务台登记、申请开通一个月刷卡进馆权限。非本馆读者来访须登记，经保安联

系被访人员并确认后进馆。 

第五条 入馆证件仅限本人使用。转借或冒用证件者，限制进馆资格 1个月；情节严重

者，取消入馆资格。 

第六条 禁止将食品、有色饮料带入各阅览室及书库。雨伞请自行用塑料袋包裹或置于

图书馆门厅处，以免弄湿地面和书刊。 

第七条 馆内禁止吸烟。违者取消进馆资格，并报学校相关部门处理。 

第八条 进入图书馆，着装整齐、举止文明。入馆后请保持安静，勿大声喧哗。在阅览

或自修区域请将手机调至振动档，接听或拨打手机请去室外。未经许可不得在馆内摄影、摄

像。 

第九条 自觉爱护图书馆书刊和电脑等设备，不可涂鸦、刻画和损坏。未经许可，不得

在馆内张贴或散发广告、调查问卷等。 

第十条 书包、个人证件、钱款、手提电脑、手机等贵重物品，请务必随身保管，如有

遗失，责任自负。 

第十一条 不可用物品抢占阅览座位，不可过夜存放个人物品。图书馆不定期清理各类

占座及过夜物品，对占座及过夜物品不负保管责任。  

第十二条 读者出馆时一律走检测仪通道。如遇检测仪报警，应主动接受保安人员检查。

未办理借阅手续，擅自将图书馆的文献或设备带出检测仪通道者，将按违规处理。 

第三章 图书借阅 

第十三条 借阅权限 

1.研究生、本科生入校需接受新生入馆教育，完成简单测试后，图书借阅权限将自动开

通； 

2.教职工自动开通借阅权限，新入职教职工应参加图书馆与人事处组织的新教师资源利

用培训； 

3.我校校友、访问学者、进修教师、外聘专家、交换学生、语言学生开通阅览权限。提



供学校相关部门的证明可开通短期借书权限。 

第十四条 借阅数量与期限 

读者类型 
借阅图书

总册数 

借期

（天） 

续借

次数 

续借周期

（天/次） 

预约

册数 

教职工 无限量 30 2 30 6 

博士 无限量 30 2 30 6 

硕士 无限量 30 1 30 6 

本科生 无限量 30 1 30 6 

其他人员 无限量 30 1 30 2 

第十五条 借书 

1.所借图书均须凭本人校园一卡通到自助借还机或总服务台办理借阅手续，严禁将未办

理借阅手续的图书带出图书馆； 

2.凡属“非外借图书”的文献，特藏阅览室、报刊阅览室的文献恕不外借； 

3.有 1本图书逾期未还或欠款 5元以上者，暂停外借、续借、预约权限； 

4.借书时请检查所借图书，如发现有污损、残缺等情况，请立即向管理人员说明。 

第十六条 续借 

1.读者可根据需要，自行在上海大学图书馆网站上办理续借； 

2.图书在到期日之前可续借，借期为续借之日起的一个借期（30天）。逾期未还或已被

他人预约的图书不能办理续借。 

第十七条 预约 

1.读者可自行在上海大学图书馆网站进行图书预约。可预约已被他人借出仍未归还的图

书、闭架书库在架图书和其他校区馆的在架图书；不可预约本人在借图书； 

2.闭架书库图书不提供现场借书服务，需通过预约获取； 

3.预约图书到馆后，图书馆将以邮件或短信的方式通知预约读者；请在收到预约通知的

七天内到取书分馆总服务台办理借书手续，逾期自动取消。寒、暑假期间暂停预约服务； 

4.宝山校区校本部图书馆和钱伟长图书馆相互不提供预约服务。 

第十八条 还书 

1.所有图书均可在三校区馆就近归还； 

2.所借图书在寒暑假期间到期者，图书馆会将还书日期自动调整至开学以后，请留意图

书“应还日期”，如期归还图书； 

3.外借图书逾期归还者，须支付逾期费。逾期费：0.10元/天/册；逾期费、赔书款等费

用，通过微信公众号“上海大学信息门户”或上海大学企业微信 APP自助支付。 

第十九条 遗失、损坏与赔偿 

1.遗失图书文献应及时报告并按规定赔偿。赔偿方式分为赔书、赔款两种形式，两种形

式均需支付“图书文献加工费”（10元/本）； 

2.请以相同版本（ISBN、作者、出版社相同）的实物赔偿，无法赔偿相同版本实物的，

须按以下标准赔偿： 

（1）中文图书文献、国内出版的外文图书文献： 



图 书 文 献 种 类 赔 偿 标 准 

没有标价 参考同类书刊资料的价格 

1949 年以前出版     按目前国家文物市场估价 

1950-1977 年出版 按原价格 2 倍乘以出版至今的年数 

1978- 1984 年出版 按原价格乘以出版至今的年数 

1985- 1990 年出版 按原价格的 5 倍 

1991- 1995 年出版 按原价格的 4 倍 

1996- 2000 年出版 按原价格的 3 倍 

2000 年以后出版 原价格的 2.5 倍 

（2）近两年内（如事件发生在 2020年 3月，则“近两年内”即指 2018年 3月到 2020

年 3月之间）出版的中文图书文献按原价的 2倍赔偿； 

（3）多卷图书（期刊）的单卷有标价的，则按单卷计算，单卷无标价的，则按整套图

书的总价计算，其余各册（期）仍需留在图书馆； 

（4）进口外文、原版图书文献： 

图 书 文 献 种 类 赔 偿 标 准 

1949 年以前出版     按目前国家文物市场估价 

1950-1977 年出版 按原书价值 2 倍乘以出版至今的年数 

1978- 1984 年出版 按原书价值乘以出版至今的年数 

1985- 1990 年出版 原书价值的 5 倍 

1991- 1995 年出版 原书价值的 4 倍 

1996- 1999 年出版 原书价值的 3 倍 

2000 年以后出版 原书价值的 2.5 倍 

（5）丢失图书文献如办理赔偿时已超过借阅期限，在赔偿图书文献的同时还应缴纳相

应文献借阅逾期费； 

3.缴纳赔款后，如在一个月内找到原书且无缺损，可至校本部馆总服务台办理退款手续

（周一至周五 8：00-16：30），改作逾期处理；   

4.损坏图书文献 

损坏指涂画、批注、圈点、污损、割页、撕坏图书文献。损坏情况较轻、经过修复不影

响借阅的图书文献，执行下列赔偿标准。损坏情况严重，无法修补，影响内容完整及阅读使

用的，按遗失赔偿处理，并不得索取损坏的图书文献。 

图书文献丢失条形码、封面、电子标

签 
10 元 

缺页 每页 1 元 

损坏普通图书文献 根据情节轻重赔偿 5-20 元 

损坏保存本、民国时期出版 的文

献、珍贵文献 

根据情节轻重赔偿 10-40

元 



批划、涂改、污损古籍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的相关条款处理 

第二十条 馆际互借、文献传递 

对于我馆尚未收藏的图书资料，本校师生可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递获取相关文献。 

1.馆际互借：本校师生可通过馆际互借服务获得合作图书馆的纸质图书。 

操作步骤：填写“馆际互借委托单”到指定邮箱，收到图书到馆通知后到指定地点办理

借阅手续； 

2.文献传递：本校师生可通过 CALIS、CASHL 等系统申请获得文献，文献传递一般以邮

件方式提供。 

第二十一条 离校手续 

1.已纳入离校管理系统的本科生，一卡通账号中没有未归还图书及逾期费者，无需前往

图书馆办理离校手续；一卡通账号中有图书未归还或有逾期费者，可在归还图书或缴清逾期

费后自动离校； 

2.已纳入离校管理系统的硕、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提交系统审核通过后、 用一卡

通登录“图书馆离校系统”，在没有未归还图书及逾期费的情况下，在图书馆主页自助办理

离校，无需前往现场办理离校手续；如果一卡通账号中有图书未归还或有逾期费，可至就近

校区图书馆归还图书或支付逾期费，然后在图书馆离校系统中自助办理离校手续； 

3.未纳入离校管理系统并有借书权限的读者，包括本校教职工调离、出国、退休，持院

系或人事部门所发的离校单，至就近校区图书馆办理离校手续。 

第四章 阅览管理 

第二十二条 校本部馆的特藏阅览室、报刊阅览室须再次刷卡入室，其中的馆藏资料仅

供本室阅览，不可携带出室。其他阅览室则无须刷卡，直接入室阅览，“非外借图书”只提

供馆内阅览，不可携带出馆。 

第二十三条 文荟馆与联合馆的阅览室均为馆内阅览，不可外借。钱伟长图书馆五楼特

藏文献阅览区，仅供本楼层阅览，不可外借或携带至其他楼层。 

第二十四条 多媒体资源学习空间为每位读者提供每天 4小时免费上机服务。 

第二十五条 报刊阅览室提供过刊预约服务，读者可填写“过刊预约单”提交到指定邮

箱或在报刊阅览室填写“过刊预约单”，第二个工作日起的一周内到相应的报刊阅览室阅览。 

第二十六条 不可外借的书刊，本校读者可凭校园一卡通在馆内自助复印、扫描、打印

（嘉定校区分馆暂不提供）。所有版权书刊只允许复印全书的 1/3以下；学位论文和 1949年

以前出版的书刊不能提供复印。 

第二十七条 校本部馆提供 14 个研究空间供读者使用。通过预约系统选择需要预约的

研究空间、日期和时间段，每次可以预约 1-4个小时。 

第二十八条 部分阅览室及自修区座位使用座位管理系统。读者刷卡从闸机进入图书馆，

通过选座机或选座系统实现自助选座。 

第二十九条 图书馆设有歌德电子书借阅机、龙源电子书刊借阅机、超星瀑布流电子书

借阅机，读者可自行扫描下载后阅读。更多的电子图书可通过相关电子图书数据库下载阅读。 



第五章 其他违规处理 

第三十条 读者在未办理借阅手续的情况下，携带馆内文献离馆属于违规行为，图书馆

有权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其提交所在院系签章的书面检查。违章两次及以上者，将报

学校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三十一条 如查实属于偷窃图书馆公物的，按原物价格的 20倍赔偿，情节严重的，通

报其所在单位，并移交学校保卫处。 

第三十二条 损坏图书馆设施须按原价赔偿，无法定价设施需赔偿材料费及修理费，故

意损坏，造成严重后果者报校保卫处处理。 

第三十三条 连续、系统、集中、批量下载图书馆购买的电子资源，造成整个学校的访

问权停止，或利用获得的文献资料进行非法牟利者，图书馆将协助学校有关部门进行追查，

同时在图书馆主页上公布违规者的姓名、所在院系和检讨书，并给予停借图书 2 个月的处

罚。情节严重者，将报请学校予以纪律处分。由此引起法律上的一切后果由违规者自负。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上海大学图书馆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21年 9月 1日起实施。 


